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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第七届董事会 

第二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书面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及公司《章程》等有

关规定，我们在全面了解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事项相关资料的

基础上，以客观判断立场，就以下事项发表书面审核意见： 

一、关于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及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的审核意见 

公司及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执行及预计内容真实、客观反映了经

营发展需要，日常关联交易定价和协议签署遵循了公平、公正、自愿、

诚信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子公司、股东特别是非关联股东利益

情形，我们同意公司及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内容并提交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 

二、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审核意见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为公司提供财务报告及内

部控制年审服务期间，能够严格执行国家财务会计制度及内部控制制

度的相关规定，配备具有较高职业素质的审计人员，坚持客观公正、

实事求是原则，恪尽职守、勤勉尽责、优质高效为公司提供了良好的

审计服务，独立、客观、公正、真实地反映了公司经营成果、财务状

况和内控运行情况。我们建议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为公司 2021 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聘期一年；同意将

此事项提交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 

三、关于公司收购包钢集团节能环保科技产业有限责任公司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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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的审核意见 

我们在认真审阅和了解公司收购关联方包钢（集团）公司全资子

公司包钢集团节能环保科技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节能环保公司）

相关资料后认为，公司本次收购是遵循国家绿色制造及节能环保政策

导向，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强做优做大公司产业规模，实现公司主业

发展与节能环保互促互进、融合发展，增加新的业绩增长点和发展驱

动力，进一步提升公司绿色发展水平，巩固提升公司竞争优势，坚定

不移走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的内在需要

和有力举措，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环保效益。交易双方根据审计评

估结果作为定价依据，作价客观、公允。关联方包钢（集团）公司作

出了避免同业竞争承诺，有利于维护公司利益，促进节能环保公司可

持续发展。通过签订交易协议有利于控制交易风险。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非关联股东利益情况。本次收购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

流量不构成重大影响。我们同意本项关联交易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上述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涉及关联交易事项，

关联股东将在股东大会上回避表决。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 

周  华     邢立广     王占成      苍大强       王晓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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